
安徽盛运环保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对2020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规范

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03]56 号）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《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

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办发〔2020〕152 号）的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监事，

对 2020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和监督，具体

情况如下： 

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 CAC 证专字【2021】第

0333 号《关于安徽盛运环保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

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》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合

计 226,172.62 万元。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合计 195,830.58

万元，2020 年总额较 2019 年增加了 30,342.04 万元。 

通过仔细核对财务报表及《专项说明》，2020 年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往来

30,342.04 万元，其产生原因说明如下： 

1、由于 2020 年子公司图们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及桐庐盛运环保电力有限

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，而只是作为关联方披露。会计师将公司与两个子公

司的往来合计 29,632.03 万元列入关联方资金往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实际非新

增资金占用。 

2、除上述情况外，关联方资金往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710.01 万元是法院强

制执行代偿融资款原因造成的，公司属于被动执行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认为 2020 年关联方占用增加均存在客观原因，非公司主动

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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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

【王鑫华】            【方思魏】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徽盛运环保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7日 

 

 


